
 

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日本交流學習活動甄選計畫 
一、 目的：藉由訪問及接待過程，介紹臺灣教育背景與文化環境，同時體驗日本學

習環境及文化，精進學生多元學習、拓展視野，並培養本校師生宏大的國

際觀及待人接物禮儀，以落實國際教育內涵。 

二、 參與學校： 

(一) 日本：日本鹿兒島縣鹿屋市上小原小學校 

(二) 臺北：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 

三、 活動時間： 

(一) 師生出訪日本：112年10 月，約 7 天 6 夜。（暫定） 

(二) 接待日本師生：112年12月，約 7 天 6 夜。（暫定）

四、 活動內容： 

(一) 接待來訪學生：簡介學校、校園學習環境，協助體驗中文語境及臺灣文

化、臺灣家庭生活，並進行專案學習及成果發表。 

(二) 赴日本訪問：隨班上課、文化參訪體驗及成果發表。 

五、 活動經費：造訪當地之機票、團體觀光行程及個人零用錢由參加學生及家庭自

行負擔。雙方學校互訪活動中，當地食宿、交通等均由接待家庭負擔。 

(一) 接待經費預估：依參與交換學生活動內容為準，主要含以下兩項： 

1. 在臺期間食宿費：平日食宿均由接待家庭安排，假日出遊食宿亦同。 

2. 在臺期間交通費：包含每日上下學及週末家庭活動所需交通費用等。 

(二) 赴日本費用預估：團費約新臺幣 30,000 元以內，含日本文化導覽期間

食宿交通費。受接待期間食宿由接待家庭安排，個人若有零用金需求請自

行準備。 

◎費用初估如下： 

1. 112 年 10 月約 5 天為落地接待，食宿交通由對方家庭負擔，僅需自備

零用金。 

2. 112 年 10 月約 2 天為文化導覽，行程、交通、住宿相關費用及來回機票

均納入團費。 

3. 全程因應個人需求之零用金需自行負擔。 

4. 本校帶隊師長出訪團費由學校相關經費另案補助。 

六、 甄選方式：報名截止後由學校另組甄選委員會，進行相關甄選作業。 

(一) 日本來訪師生人數：預定 23 人（20 名學生、3 名師長），學生男女實

際人數待上小原小學校確認。 

(二) 本次甄選名額： 



1. 人數：配合來訪學生人數，預定正取 20 名，備取若干名。 

2. 說明：視報名及甄選狀況得不足額錄取。 

(三) 報名資格： 

1. 111學年度四、五年級在學學生，身心健康、樂觀開朗，對國際交流有

熱忱，並樂於配合學校要求，引導日本小學生適應與學習者。 

2. 能全程參與 112年10月份出訪日本活動與 112年12月份接待活動者。 

3. 家中能提供來訪學生個人床位，且接待期間家庭成員能於課後及假日陪

同安排活動者。 

4. 英語口語能力好，對日本文化有興趣者。 

5. 願接受雙方學校及接待家庭各方面禮儀規範之規定（如：服儀、生活常

規、生活習慣等）。 

6. 通過甄選後若有相關培訓計畫與課程，均能完整參加者。 

7. 交流結束後能完成交流成果並分享者（含交流心得、接待經驗、學生朝

會報告分享等）。 

七、 報名方式：完成以下紙本資料並依序裝訂： 

1. 附件一：甄選報名表 

2. 附件二：家長同意書 

3. 附件三：個人簡介 

    八、 報名截止日期：112年3月17日（五）16：00 前，將資料送到教務處。 

九、 甄選時間、地點與內容： 

(一)時間：112年3月25日（六）12：40-14：30 

(二)地點：北校區研習教室 

(三)進行方式：每人五分鐘(含自我介紹、應變力、才藝表演)。 

(四)甄選內容：  

      

甄選項目 甄選重點 成績比重 

英語自我介紹 一分鐘英語自我介紹。 40% 

應變能力 以評審提出的狀況說出應變方法。 20% 

才藝表演 表演項目不拘,表演道具需自備。 20% 

其他表現 表現內容除了學業成績表現外，競賽、檢定成果

或其他足以證明與本次交流有關之能力。請填寫

於個人簡介，並附學生相關資料影本，以 A4 紙

張裝訂成冊， 附於報名表後一同送件。 

20% 

 

  



(五) 備註： 

1. 通過甄選，在校或培訓期間學習及態度表現不佳者，得撤銷資格由候補

同學依序遞補。 

2. 若於 111學年度第 2 學期培訓期間表現不佳者，得撤銷 112 年 10月份

出訪資格，並由候補同學依序遞補出訪。 

3. 若不足額，將視實際情況重新招募遞補人員。

十、 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1 學年度與日本鹿屋市上小原小學校學習交流活動 

甄選報名表 

 

 

 

 

 

 

 

 

 

 

 

 

 
 

 

 

 

 

 

 

 

 

 

 

 

 

 
 
備註：學生於接待及出訪期間會有公假狀況，學校不另行補課。 

 
 
 

請交回教務處 

 

 

 

 

 

 

 

 

 
個
人
資
料 

年級/班級  
 

座 號 
  

 
照
片
浮
貼
處 

一
張 

中文姓名   (請以正楷書寫) 

英文姓名   
 

護照效期： 
（請與護照相同 

/ / （yyyy/mm/dd） 

生 日 西元 年 月 日 血 型 型 

身 份 證字號 
 

家中地址   
 

□□□ 

家中電話   
 

家 長 手 機   
 

電子信箱   
 

家中成員   共 人 房 間 數 共 間 可 否 提 供 獨 立 床 位 □ 可 □ 否 

同住兄弟

姊妹   

 

□有□無 
兄弟姊

妹人數  

 

共 人 
 

是否願意接待男同學 
 

□ 是 
 

□ 
 

否 

□  英 語 聽說能力□佳□可 □未曾學過日語 

特殊飲食習慣 

（如素食）、 

過敏或其他疾病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 
) 



 

111學年度與日本鹿屋市上小原小學校學習交流活動 

家長同意書 

本人已檢閱雙永國小與日本鹿屋市上小原小學校辦理之111學年度日

本學習交流活動實施計畫，並同意學生 參與活動。 

相關說明如下： 

於 112 年 10 月份同意子女前往日本交流，入住日本學伴家庭（在日

期間願意子女入住：□男 □女 □男女皆可學伴家中），並配合學校

規劃與安排。 

於 112 年 12 月份同意子女接待日本學伴（願意接待學伴之性別：  

□男 □女 □男女皆可），願意提供日本學生食宿交通等安排，並樂

於帶領日本學生於晚間或週末進行家庭活動。 

 

 

 

 

學生簽名： （ 年 班 號）

家長簽章： 

簽署日期： 112 年 月 日 

 

 

 

 

 

 
請交回教務處 

附件二 



 

111學年度與日本上小原小學校學習交流活動 

個人簡介 
 年 班 座號 姓名：  

 

家庭與成長簡介（200 字內）： 

學習經驗簡介（200 字內）： 

個人的興趣與專長（條列式）： 

其他表現（條列式）： 

整體而言，參加本次國際交流活動的期待（100 字內）： 

 

 

 

 

請交回教務處 

 

附件三 


